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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法院公告
2011年12月5日

（2011）杭西商初字第877号
任林海：本院对原告王亚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西商初字第877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民初字第2676号
邵高近：本院受理原告庄倩诉你方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8法庭
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335号
徐超：本院受理杭州晶贵餐饮有限公司诉你方及朱玉

荣股东出资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杭西商初字第3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1394号

沈敏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院路支行
诉被告沈敏华、冯国琴、朱颂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00在本院2623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1692号

俞赛剑、周华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波皇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262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民初字第570号

吴仙龙、金小民：本院受理原告刘书红诉你们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滨民初字第570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489号

占伟东、虞乐萍：本院对原告孙云才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
杭滨商初字第4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459号

陈明、周慧：本院对原告江苏东冠建设有限公司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1）杭滨商初字第4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460号

周慧、陈明：本院对原告江苏东冠建设有限公司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1）杭滨商初字第4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461号

丁关明、陈婉子：本院对原告江苏东冠建设有限公司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1）杭滨商初字第4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2201号

夏树明、陆正洪、陈健华：本院受理原告杨富仁诉被告
夏树明、陆正洪、陈健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蒋明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周爱根、孙明霞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2年3月6日
8时30分在富阳市人民法院9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桐庐县万通物资有限公司、王娣珍、滕胜华：本院在执

行浙江中汉卓信典当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典当纠纷一案过程
中，桐庐县人民法院依法委托评估公司对桐庐县万通物资有限
公司所有的位于桐庐县分水镇玉泉街58号工业房地产进行了
评估，评估价值为911900元。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省直评
（2011）字第T09-02号评估报告，如有异议，请在收到评估报告
后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如逾期未提出又不履行义务
的，本院将依法委托拍卖公司进行拍卖。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2161号

许燕青：本院受理原告楼志琴诉被告许燕青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被告许燕青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依法向许燕青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许燕青
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50000元并支付起诉之日至借
款还清之日的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你送
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2年 3月2日14时，由审判员
陈健平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鲁冰、人民审判员孙明霞组
成合议庭，在富阳市人民法院9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淳商初字第541号

杭州裕飞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淳安分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方江林诉你与杭州裕飞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2年 3月12日8时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1）甬北庄商初字第207号
赵欣：本院受理原告丁健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
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337号

葛宏良、卢翠娣：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乍浦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1）甬北商初字第33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庄民初字第341号

李庆波：本院受理原告包亚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北商初字第552号

宁波万国兴邦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英达皇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城北支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
日内。本案定于2012年3月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甬东民初字第1173号

毛祥伦：本院受理原告毛祥丰、毛国强、毛祥云诉你共有
物分割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
甬东民初字第1173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民初字第1798号

王旭霞、宁波万香大酒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太平鸟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王旭霞、宁波万香大酒店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9时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象催字第19号

申请人宁波市鄞州瑞光电器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该承兑汇票号码为1040005220413730、汇票金额
为42701.76元整。出票人为宁波市鄞州瑞光电器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宁波市江东鑫光纸品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银行
象山支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2011年9月1日、汇票到期日
为2012年3月1日、最后持票人为宁波市鄞州瑞光电器有
限公司。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年12月

1日作出（2011）甬象催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宁波市鄞州瑞光电器有
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1）嘉海商初字第829号

吕祖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汇丰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徐伟
舰、吕祖国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1）嘉海商初字第82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1）嘉盐沈商初字第235号

宁海飞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汪静张：本院受理原告海
盐北团纸业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1）嘉盐沈商初字第23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沈荡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1）湖吴环商初字第593号

湖州康润化工有限公司、翟新强：本院受理原告章新
龙诉你们及宋钰璋、湖州市石淙盛昌丝业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3066号

李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圣电池有限公司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举证期限和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
和15日内。定于2012年 3月9日上午9点10分在本院
第2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928号

戚国锋：本院受理原告罗永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日内。定于2012年3月9日上午8
点50分在本院第2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975号

吴彦栋、董梅：本院受理原告吴汉民诉被告吴彦栋、董
梅、张肖战、黄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定于2012年3月6日下午2时在本院第十一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民初字第668号

郑锡金：本院受理原告郑鱼生诉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金浦民初
字第6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136号

周粉华、周金山：本院受理原告邵根长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金浦商初

字第21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民初字第998号

程红正：本院受理原告余玉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金浦民初字第99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967号

黄志勉：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新华、盛能灶诉你之间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金浦商初字第19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019号

蒋新红、朱艳红：本院受理的原告楼光辉诉你们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1）金浦商初字第20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020号

蒋新红、朱艳红：本院受理的原告楼光辉诉你们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1）金浦商初字第20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3168号

傅宏伟、傅水芳、于能正：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诉被告傅宏伟、傅水芳、于能正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
于2012年3月9日8时40分在本院简案庭第五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民初字第1485号

张秀文：本院受理原告赵永华诉被告张秀文财产损害
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2年 3月9日9时10分
在本院简案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民初字第802号

应金钗：本院受理原告江根全诉被告应金钗离婚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金
浦民初字第80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法官说法 生活法理

■通讯员葛东方

近日，文伟东的两个儿子小方和小原
从法院出来后如释重负。这场由他们父亲
文伟东被房东徐美娟家寄养的狗咬伤而
患狂犬病去世引发的民事官司， 历经

11

个月，终于以徐美娟赔偿
23

万元结案。

案情回放：文伟东来自四川省资中
县， 租住在台州椒江某小区的徐美娟家。

2010

年
7

月
29

日上午， 文伟东被寄养在
房东徐美娟家的狗咬伤。 他向徐美娟及其
男友索要打狂犬疫苗针的费用，遭到拒绝。

气愤之下，文伟东当天搬离了徐美娟家。

没想，几天后，徐美娟家的狗突然死亡。

2010

年
11

月
5

日 ， 文伟东因身体
不适去了医院。 经诊断确认，他是狂犬
病发作。 经治疗无效，文伟东

3

天后死
亡，年仅

44

岁。

文伟东死后，小方和小原与徐美娟
协商赔偿事宜 ， 徐美娟拒不赔偿 。 于
是，两兄弟于今年

1

月
5

日将徐告到了
椒江区法院。

法院经审理判决，徐美娟赔偿小方
和小原丧葬费 、 死亡赔偿金等共计
236134.56

元。

法官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第127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
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
承担民事责任；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

成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不承
担民事责任；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
害的，第三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徐美娟违反《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政
府关于加强狂犬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通
告》的规定（限养区所有犬只要按时进行
狂犬病疫苗接种，按规定领取免疫证和
准养证，并实行拴养，不得放养等），接受
他人请托帮人饲养犬只。她作为小狗的
饲养人、管理人，未给狗注射预防狂犬病
疫苗，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这条小狗已被
注射过预防狂犬病疫苗，小狗咬伤文伟
东并致其狂犬病发作死亡，徐美娟应承
担侵权和赔偿责任。作为文伟东的第一
继承人，小方和小原有权要求徐美娟赔
偿损失。 （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父母离婚约定房屋
赠与女儿

父亲：反悔 法院：这个不可以

■通讯员金萍本报记者余春红

案情：今年
4

月，宁海的王女士和陈先生离婚。

双方约定，夫妻共同所有的一套房子赠送给女儿。 这
套房产登记在陈先生名下， 但是此后陈先生却不肯
过户给已成年的女儿。 女儿因此起诉到法院。

庭上，陈先生说，现在女儿还在读高中，等到女
儿工作后自然会将房子交给她。 而且陈先生的父母
还住在这套房子里，如果一定要马上过户，要求女儿
先解决爷爷奶奶的居住问题。

但是，女儿认为父亲是在找借口，她担心如果不
过户，房子会被父亲用于抵押贷款。 女儿坚持要求过
户，并称过户后爷爷奶奶可以继续住。

宁海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陈先生和王女士自愿
将房屋赠与女儿所有，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
法律规定，赠与合同有效，应依约履行，判决陈先生
在

10

日内协助女儿办理过户手续。

点评：根据《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规定：“赠与
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是
离婚协议属于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不适用《合同
法》，也就不适用于其中关于赠与的规定。

而且，本案中父亲将财产处理给女儿可以看作
是对对方的一种帮助、一种经济补偿，而非赠与行
为，是达成离婚协议的基础，是不能随意撤销的。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9条规定，“男女双方协
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
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
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
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本
案并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所以男方应当依法履
行协议约定的义务。

复出“ 游戏”

■苗芹画

2日，有网友称，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被
免职的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县长苏建国已悄然复
出，“邱建国将出任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
任，苏建国任抚州市公路局局长”。抚州市公路局工作
人员证实，苏建国履新消息属实。有关邱建国复出的
消息尚未得到当地官方确认。

租客被狗咬伤发狂犬病身亡
法官：房东作为狗的管理人应担责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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